彰化市表揚推行體育有功人員、績優教練及傑出選手要點

一、本市為表揚推行體育有功人員、績優教練及傑出選手，特設此要點。

二、為辦理審查表揚推行體育有功人員、績優教練及傑出選手，特設本市表揚推行體育有功人員、績優教練及傑出選手審查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

三、本會由本市市長為召集人、主任秘書、民政課長、市體育會理事長、及有關推行體育機構代表，列席參加。

四、本會於本市舉行彰化市運動大會前一個月開會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，由市長召集之，以市長為主席，市長因故缺席時由代理人為之。

五、凡合於下列規定之條件者，得檢具（一）申請書（二）相關証明文件，由學校、彰化市體育會、經登記立案運動協會送本會審理。

（一）體育有功人員：
1推行各單項運動有卓越績效者。

2贊助及捐贈運動選手或相關體育活動。

3熱心公益，義務幫助體育活動推展，有具體事蹟者。
   送審時請於推行體育有功人員申請表-顯著事蹟部分，請填寫:因推行_(運動項目)
    /(競賽活動名稱)，成績優越，獲得(獎項名次)。 (請將顯著事蹟內容簡要描述)。
（二）績優教練：
1指導訓練選手參加奧運、亞運、東亞運、世界大學運動會等國際型比賽得名次者（以大會錄取名次）。
2指導選手並代表本市參加全國運動會、全民運動會、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、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、全國原住民運動會、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比賽得前六名。
3指導訓練選手參加縣運得名次前二名。

4指導訓練選手參加市運得名次第一名。
   前項教練須經大會註冊審查合格實際指導運動、訓練本市選手者。(每位選手單一
   競賽項目僅限由1位實際指導運動之教練提出)。

（三）傑出選手： 
1代表中華民國參賽奧運、亞運、東亞運、世界大學運動會等國際型比賽得名次者（以大會錄取名次）。
2代表本縣參賽全國運動會、全民運動會、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、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、全國原住民運動會、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比賽得前六名。
3代表本市參賽縣運競賽項目第一名。

4參賽市運競賽項目破紀錄者。

   傑出選手需設籍本市一年以上。
   參賽項目為團體競賽，同隊僅得推薦1人送審。

   參賽指完成報名程序並經該運動會主辦單位公告成為競賽項目者。
六、推行體育有功人員於受表揚往後二年不列入審查會名單審查。

七、績優教練、傑出選手表揚事蹟以當年及前一年度為範圍。
八、評選方式：各表揚獎項(體育有功人員、績優教練及傑出選手)之數量，由審
    查委員會依當年度報名或推薦人數及項目審核、確立；如無符合資格者，該
    獎項從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4.02.27版)

彰化市公所表揚推行體育有功人員申請表

	申 請 人 姓 名
	性  別
	籍        貫
	出 生 年 月 日
	身 分 證 字 號

	
	
	
	
	

	服  務  單  位
	職  稱
	聯 絡 電 話
	住                     址

	
	
	
	

	時  間
	

	活  動
	

	顯 著 事 蹟
	因推行_(運動項目)/(競賽活動名稱)，成績優越，獲得(獎項名次)。(請將顯著事蹟內容簡要描述)。


	證 明 資 料
	

	推薦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

	附註：

一、申請資格：

符合彰化市表揚推行體育有功人員、績優教練及傑出選手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情形。
二、證明文件：相關證明文件（影本）各乙份，未附者不列入審查。送件所有資料請於「左上角以釘書機裝訂」，並將相關附件按照申請表填寫順序排列整齊，申請表請加蓋「推薦單位官方印章」，附件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。推行體育有功人員、績優教練及傑出選手申請表，推薦1位請附1份證明附件(附件不可與非同件申請人共用)，未依上述規定者，以資料不齊論，不列入審查，敬請配合。
三、申請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15年4月7日(星期二)上午12時止將申請書以電子檔word檔(e-mail:yo113@changhua.chcg.gov.tw)方式傳送，並將申請書紙本及證明文件送達彰化市公所民政課游先生(7222141#1208)，逾時不受理。
四、本表可自行影印，請務必詳細填寫表列資料，以便聯繫及辦理。


彰化市公所表揚績優教練申請表

	申 請 人 姓 名
	性  別
	籍        貫
	出 生 年 月 日
	身 分 證 字 號

	
	
	
	
	

	服  務  單  位
	職  稱
	聯 絡 電 話
	住                     址

	
	
	
	

	賽會日期
	
	

	指導

參加比賽名稱
	
	

	指導

選手姓名
	
	

	指導

比賽項目
	
	

	指導

比賽組別
	
	

	指導

選手獲獎名次
	
	

	指導

表現成績
	
	

	推薦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

	附註：

一、申請資格：符合彰化市表揚推行體育有功人員、績優教練及傑出選手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情形。
二、證明文件：應檢附選手成績證明、獎狀或相關證明文件（影本）各乙份，未附者不列入審查。送件所有資料請於「左上角以釘書機裝訂」，並將相關附件按照申請表填寫順序排列整齊，申請表請加蓋「推薦單位官方印章」，附件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。推行體育有功人員、績優教練及傑出選手申請表，推薦1位請附1份證明附件(附件不可與非同件申請人共用)，未依上述規定者，以資料不齊論，不列入審查，敬請配合。
              ※此項教練須經大會註冊審查合格實際指導運動、訓練本市選手者。請檢附獲獎該賽事之秩序冊，並明確標記出教練及選手姓名(每位選手單一競賽項目僅限由1位實際指導運動之教練提出)。(註:若同申請單位，僅有1本秩序冊，其他申請人可影印秩序冊封面及其他相關內文後，加蓋與正本相符及職章等)，未依上述規定者，以資料不齊論，不列入審查，敬請配合。
三 、申請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15年4月7日(星期二)上午12時止將申請書以電子檔word檔(e-mail: yo113@changhua.chcg.gov.tw)方式傳送，並將申請書紙本及證明文件送達彰化市公所民政課游先生(7222141#1208)，逾時不受理。
四、本表可自行影印，請務必詳細填寫表列資料，以便聯繫及辦理。 


  彰化市公所表揚傑出選手申請表

	申請人姓名
	性別
	籍        貫
	出生年月日
	身 分 證 字 號

	
	
	設籍本市1年以上：□是□否
	
	

	服務/就讀單位
	職稱
	聯 絡 電 話
	住                     址

	
	
	
	

	賽 會 日 期
	
	

	比 賽 名 稱
	
	

	地    點
	
	

	項　目
	
	

	組 別
	
	

	名 次
	
	

	成  績
	
	

	推薦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

	附註：

1、 申請資格：

符合彰化市表揚推行體育有功人員、績優教練及傑出選手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三款情形。
二、證明文件：應檢附成績證明、獎狀或相關證明文件（影本）各乙份，未附者不列入審查。送件所有資料請於「左上角以釘書機裝訂」，並將相關附件按照申請表填寫順序排列整齊，申請表請加蓋「推薦單位官方印章」，附件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。推行體育有功人員、績優教練及傑出選手申請表，推薦1位請附1份證明附件(附件不可與非同件申請人共用)，未依上述規定者，以資料不齊論，不列入審查，敬請配合。
三、申請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15年4月7日(星期二)上午12時止將申請書以電子檔word檔(e-mail:yo113@changhua.chcg.gov.tw)方式傳送，並將申請書紙本及證明文件送達彰化市公所民政課游先生(7222141#1208)，逾時不受理。
四、本表可自行影印，請務必詳細填寫表列資料，以便聯繫及辦理。
五、該表填寫時，每人請自行擇最優兩項成績填寫。 


